南京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
现场办理学士学位申请手续注意事项

1、我校2011上半年、2011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，符合南京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，请于2012年3月2日－3日（上午8：30－下午5：00，中午不休息）到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现场办理学士学位申请手续，同时需缴纳学位评审费200元（贰佰元整）。逾期不予补办。我院具体地址为：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汉口路22号 南园教学楼二楼；
2、请携带自考本科毕业证书的原件与复印件、自考本科毕业生登记表的原件（或是登记表复印件加盖具有公信力的人事、组织部门红章）与复印件；同时请准备两寸清晰证件照片两张（将来贴在学士学位证书上的照片，要求与本人自考本科毕业证书上所用照片版本一致。本次办理学位申请手续时照片暂时不交，但是请每个人都带上照片，以备不时之需）；
3、如果外语课程属于免考，请务必携带外语免考材料的原件与复印件。如大学英语四、六级证书的原件与复印件（请同时提供参加大学英语四、六级考试时所属院校的毕业证书原件与复印件，或是参加大学英语四、六级考试所在院校教务处出具的带照片有红章的证明）；或是全国公共英语三级证书原件与复印件；或是英语专业专科（或本科）毕业证书原件与复印件等；
4、务必保证“姓名”、“身份证号码”的准确（电子注册用）。遇到毕业证书、毕业生登记表上的姓名、身份证号码有误的情况请提出，视情况处理。有身份证号码的军人，请使用身份证号码；没有身份证号码的军人，请填写完整的军官（士兵）证号，并留下复印件。
5、凡申请学位者，请事先下载打印并填写好“学位申请表”。申请表请见本附件的最后一页。
我校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授予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，必须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：
1、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且如下五门学位要求课程考试总成绩达到350分以上（含350分）；
(1) 法律专业：国际经济法概论（国际经济法）、知识产权法（工业产权法）、公司法、合同法、环境与资源保护法（环境保护法）。 

(2) 工商管理专业：管理科学（国民经济管理、国民经济核算）、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（对外经济管理）、财务管理学（经济法概论）、企业经营战略（产业经济管理学、西方经济学概论）、人力资源管理（一）（税收学、货币银行学）。

(3) 行政管理学专业：公共政策、领导科学、公务员制度（国家公务员制度）、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（一）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）、西方政治制度。

(4) 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：团体社会工作、个案社会工作、社区社会工作、社会问题、社会保险学。 

(5) 计算机及应用专业：计算机系统结构、操作系统、C++程序设计（面向对象程序设计、面向对象程序设计C++）、数据结构、数据库系统原理（数据库原理）。 

(6)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：操作系统概论（操作系统）、数据结构导论（数据结构）、数据库系统原理（数据库原理）、计算机网络原理（计算机网络技术）、信息系统开发与管理（信息系统开发）。

(7) 广告学专业：传播学概论、市场调研与统计、广告策划与创意、广告设计实务、广告媒介实务。

(8) 公共关系专业：人际关系学、现代谈判学（公共关系谈判）、公共关系案例、市场调查、危机传播管理（危机管理）。
(9)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：工作分析、招聘管理、绩效管理、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、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。
（10）销售管理专业：市场调研与销售预测、销售渠道管理、销售客户管理、组织间销售、销售风险管理。
2、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段外语课程考试且成绩达到70分以上(含70分)；免考外语者，需要再参加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外语考试并取得及格成绩（60分以上）。
注意：没有考外语，而以其它3门文化课程换考外语从而取得自考本科毕业证书者，不授予学位；

注意：考英语者，具体要求见“关于南京大学自学考试学士学位授予对于英语要求的说明”；

选考“专业考试计划”中存在的其它外语语种者，参照考英语者的同等要求执行。
3、毕业论文成绩达到良好以上（含良好）；
南京大学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申请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
	政治面貌
	
	专业
	

	出生年月日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军人请务必留下完整的军官证（士兵证）号码，

同时留下军官证（士兵证）复印件。

	

	邮政编码
	
	电话号码（必填）
	

	通信地址
	

	毕业时间
	
	毕业证书编号
	


学位课程成绩表

	序号
	学位课程名称
	成绩
	总成绩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	外语
	

	论文
	


高校审核人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
缴费单据 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






